
关于玉溪明珠花卉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 
                       年报问询函【2021】第 037号 

 

玉溪明珠花卉股份有限公司（明珠股份）董事会： 

我部在挂牌公司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关于持续经营能力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你公司存在 16,182,843元借款本金到

期未展期未偿还的情况。本期末你公司资产总额 102,603,953.25元，

其中货币资金 431,565.82元，受限的房产、土地资产 16,990,550.35

元，受限资产占资产总额 16.56%；你公司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分别为 16,182,843元和 6,940,000元。此外，你公司于 2017

年 2月从玉溪国创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取得

借款本金 20,000,000 元，自 2018 年展期后，将于 2022 年 2 月 14

日到期。你公司向非关联方自然人马红勇、钱正亮分别借款 4,000,000

元和 1,130,000元，以上负债总额 48,252,843元。 

你公司在年报中披露关于保证持续经营能力，拟采取的措施包括：

加强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兴修水利设施；加大研发投入，引进国外品

种进行技术培育；开发新产品，提高公司自主研发百合新品种以及无

毒种球的产量、质量。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你公司员工总数 23

人，其中生产技术人员 14人。 

请你公司： 

（1）结合目前可自由支配的货币资金和可变现资产情况、现金



流情况、重要收支安排、融资渠道及融资能力等，说明你公司未来债

务偿还安排，是否存在较大的流动性风险，相关风险对你公司生产经

营的影响，并评估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说明你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

防范应对措施； 

（2）说明目前研发人员构成、研发项目进展及情况，说明你公

司的研发水平是否在同行业具有竞争力。 

 

2、关于毛利率 

你公司 2020 年、2019 年、2018 年种球收入分别为 14,423,029

元、24,516,596.50 元、29,640,099.10 元，占当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的比重分别为 60.92%、59.93%，60.89%，该产品对应年度的毛利率分

别为 28.41%、5.40%、1.71%。 

请你公司结合种球产品的盈利模式，收入确认、成本结转方式，

材料、人工、销售价格、市场价格的变动情况等，说明 2020 年度种

球产品毛利率大幅度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显著异于同行业可比

公司情况。 

 

3、关于职工薪酬 

你公司 2020年度应付职工薪酬发生额 6,697,071.62元，较 2019

年应付职工薪酬发生额 5,394,976.93元增加 1,302,094.69元，其中

2020 年度记入销售费用-职工薪酬和管理费用-职工薪酬科目分别为

206,600元和 1,254,994.64元，2019年度记入销售费用-职工薪酬和



管理费用-职工薪酬科目分别为 387,253元和 1,055,447.90元，但年

报显示，你公司员工人数由 2019年末的 26人减少至 2020年末的 23

人，其中生产技术人员由 15人减少至 14人，销售人员由 4人减少至

3 人，行政管理人员由 4 人减少至 3 人；同时，营业收入由 2019 年

度 40,934,665.93 元减少至 2020 年度的 23,674,185.40 元，营业成

本由 2019年度 36,473,663.15元减少至 2020年度的 18,757,059.79

元。 

请你公司： 

（1）结合经营情况、财务情况以及社保减免政策，分析你公司

2020 年度职工薪酬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同地区、同行业可比公司职工薪酬水平，说明你公司

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各类员工薪酬水平的合理性； 

（3）说明员工数量逐年下降的情况下，人员相关变动与业务规

模的匹配性。 

 

4、关于存货 

你公司期末存货中消耗性生物资产的账面余额为 84,653,433.03

元，占存货账面余额的 99.72%，2019 年期末消耗性生物资产的账面

余额为 110,910,233.41元，占存货账面余额的 99.47%；2020年存货

周转率 0.2，2019 年存货周转率 0.31，2019 年消耗性生物资产计提

跌价准备 4,552,796.08元，2020年消耗性生物资产未计提跌价准备。 

请你公司结合存货价格走势、期后销售情况等因素说明存货是否



存在减值迹象，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和转回的依据，本期消耗性生物资

产未计提跌价准备是否符合会计谨慎性原则。 

 

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6月 8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

报送我部（nianbao@neeq.com.cn），同时抄送主办券商；如披露内

容存在错误，请及时更正。 

特此函告。 

公司监管一部 

       2021年 5月 25日 

 


